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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浙江省农产品质量安全学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浙江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庆元县农业农村局、庆元县甜

桔柚协会。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文学、林军、于国光、张君媚、王梦萍、郑蔚然、吴荣东、吴珍珍、吴锦妫、

兰姿、雷玲、沈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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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橘柚苗木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甜橘柚嫁接苗的苗圃选择、砧木和接穗要求、嫁接及管理、苗木出圃、苗圃防疫、苗

木质量、苗木检验与判定、包装、标志与贮运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甜橘柚嫁接苗木的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5040 柑橘苗木产地检疫规程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3 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没有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 苗圃选择

苗圃和母本园，应选择避风向阳、排水良好、水源充足、土壤疏松肥沃，且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平

地和缓坡地。空气、土壤和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NY/T 391 的要求。

5 砧木和接穗要求

5.1 砧木

采用 1 年生枳壳（Poncirus trifoliata Raf.）实生壮苗，品种纯正，嫁接处直径 0.3 cm～0.6 cm，

无检疫性病虫害。

5.2 接穗

5.2.1 接穗应从品种纯正、树体健壮，已进入投产期且无检疫性病虫害发生的母本园或母本树上采集。

5.2.2 接穗应取树冠外围中上部，芽眼饱满、无病虫害的 1 年生春梢、早秋梢。

5.2.3 采下的接穗应及时摘除叶片。

5.2.4 接穗可随采随接；或用塑料膜小捆密封包扎置于阴凉潮湿的环境中简易贮藏，适宜的贮藏温度

为 2℃～10℃，贮藏湿度为 80％～90％，贮藏期不宜超过 7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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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嫁接及管理

6.1 嫁接

6.1.1 方法

采用切接、腹接、嵌芽接等方法。

6.1.2 部位

嫁接部位应在砧木基部离地面 3 cm～5 cm 处。

6.1.3 时间

切接在 3 月份，腹接、嵌芽接在 8 月～9 月，选择无风或微风、湿度相对较大的晴天或阴天为宜。

6.2 补接

嫁接后 15 d～20 d，检查嫁接成活率。若接穗未成活，应及时进行补接。

6.3 解膜及剪砧

春季嫁接的苗木，嫁接后 20 d 左右，用刀在接芽反面解膜。秋季嫁接的苗木，在第 2 年 30％左

右幼苗芽口有萌动迹象时，在嫁接芽顶部略向下倾斜剪除砧木，并解膜。

6.4 除萌

及时除去砧木上的萌蘖。

6.5 修剪

6.5.1 春季接芽萌发抽梢后，根据枝梢生长情况，选留 1 个垂直生长且健壮的新梢作为主干进行培养，

其余萌发的弱芽、短梢应及时抹除。

6.5.2 当幼苗高度在 30 cm 左右时（从砧木基部计），从主干枝梢向上数 6 片～8 片叶，进行摘心或

短截。

6.6 水分管理

6.6.1 嫁接成活后，若遇高温干旱天气，每隔 5 d～7 d 进行畦面淋灌或漫灌，但不可过度漫灌，宜

快灌快退。

6.6.2 冬季视土壤墒情灌水，抗旱防冻。

6.6.3 翌年春夏时间，萌芽抽梢后，视土壤墒情每隔 7 d～10 d 进行苗床灌水。

6.7 施肥

宜采用测土配方施肥，推荐的肥料种类及施肥量见附录 A。

6.8 病虫害防治

嫁接苗萌芽抽梢至出圃前，应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的药剂，做好病虫害的防治。新梢抽生期间应注

意蚜虫、恶性叶甲、橘潜叶甲、粉虱、潜叶蛾、红蜘蛛等害虫，以及黑斑病、炭疽病、树脂病、煤烟病

等病害的防治。推荐的农药及使用方法见附录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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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除草与覆盖

第 1 年采用人工除草,此后宜采用地膜覆盖。

7 苗木出圃

起苗前 1 d，应保持苗圃地湿润。起苗时宜多带原土。

8 苗圃防疫

8.1 进入苗圃的相关材料（如种子和苗木等），应无检疫性病虫害。

8.2 苗圃内使用的工具要专用，使用漂白粉或次氯酸钠溶液（有效氯 1％）进行消毒，清水冲洗后晾

干备用。

8.3 严格防除柑橘木虱。

8.4 凡外出到别的苗圃或柑橘园归返人员进入苗圃前，要换穿备用工作服、鞋帽。

9 苗木质量

9.1 基本要求

9.1.1 由当地植物检疫部门对苗木进行检疫，应不含检疫性病虫害，非检疫性病虫害轻微。

9.1.2 嫁接部位在砧木离地面 10 cm 以上，嫁接口愈合正常。

9.1.3 主干粗直、光洁，高 25 cm 以上。具有至少 2 个长 15 cm 以上、非丛生状的分枝。枝叶健全，

叶色浓绿。砧穗接合部曲折度不大于 15°。

9.1.4 根系完整，主根不弯曲，长 15 cm 以上，侧根、须根发达，根颈部不扭曲。

9.2 苗木分级

应符合表 1的要求。

表 1 苗木质量要求

级别 径粗（cm） 高度（cm） 根系 株落叶率（%）

一级 ≥0.8 ≥50 发达
≤20

二级 ≥0.6 ≥40 较发达

10 苗木检验与判定

10.1 检验批

同一苗圃、同一等级、同一天起苗的苗木为 1 个检验批。

10.2 抽样方法

样本从已起并捆扎好的苗木中随机抽样，同等级苗木的抽样按表 2 规定执行。

全
国
团
体
标
准
信
息
平
台



T/ZNZ 150—2022

4

表 2 同等级苗木抽样

检验批数量（捆） 抽样数量（捆） 检验批数量（捆） 抽样数量（捆）

≤10 1 101～500 5

11～50 2 501～1000 8

51～100 3 ＞1000 10

10.3 检验方法

10.3.1 苗木径粗：用游标卡尺测量苗木嫁接口上方 2 cm 处的最粗直径。

10.3.2 苗木高度：用直尺或卷尺测量苗木嫁接口至苗木顶端的高度。

10.3.3 根系与非检疫性病虫害：以目测判断。

10.3.4 检疫性病虫：按 GB 5040 要求目测检查。

10.4 判定规则

10.4.1 对抽取的苗木逐株检验，若检出检疫性病虫害，则判定该批苗木不合格。

10.4.2 无检疫性病虫害的前提下，有 1 个不合格项目,即判定该株苗木不合格。

10.4.3 当不合格株数≤5％时，判该批苗木合格；当不合格株数＞5％时，应加倍抽样复检；当复检不

合格株数≤5％时，判该批苗木合格；当复检不合格株数＞5％时，则判定该批苗木不合格。

10.5 合格证

检验合格的苗木，应附合格证。

11 包装、标志与贮运

11.1 包装

苗木按 50 株或 100 株为一捆进行捆扎。外运不带土苗木应用泥浆粘根，编织袋或塑料薄膜包装，

长距离运输要剪去 2/3 叶片；带土运输的苗木用塑料薄膜单株包扎根部。

11.2 标志

每捆苗木应挂有标签。标签应标明品种、砧木、育苗单位、等级、数量、出圃日期、苗龄、产品标

准编号等。

11.3 贮运

11.3.1 存放

起苗后的苗木存放应防止风吹、日晒、雨淋，存放期间保持根部湿润。

11.3.2 运输

11.3.2.1 向省外调运的苗木，应在起运前办理植物检疫证书。

11.3.2.2 苗木装车时，不应堆压过紧，堆放过高。

11.3.2.3 装车后及时启运，并采取防风、防晒、防雨淋措施。

11.3.2.4 苗木运到后及时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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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甜橘柚嫁接苗施肥种类及施肥量

甜橘柚嫁接苗施肥种类及施肥量表 A.1。

表A.1 甜橘柚嫁接苗施肥种类及施肥量

施肥时间 施肥种类及施用量

第 1年

（1）定植当年，成活后至8月中旬，每月每株施1次沼液或0.8%～1.0%尿素液5 kg～

6 kg。

（2）11月中下旬施冬肥，每株施菜籽饼 2 kg～3 kg 或蚕沙 4 kg～7 kg。

第 2年至第 3年

（1）2、4、6、8月各施复合肥（氮：磷：钾以 1：0.5：0.5 为宜）1 次，施肥量

2 kg～4 kg。

（2）若幼苗出现缺素黄化情况，可选用 0.2％尿素+0.3％磷酸二氢钾溶液喷施 3

次～5次。

（3）11月中下旬施冬肥，每株施桐子饼 3 kg～4 k 或羊粪 7 kg～1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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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甜橘柚嫁接苗主要病虫防治推荐药剂及使用方法

甜橘柚嫁接苗主要病虫防治推荐药剂及使用方法见表 B.1。

表B.1 甜橘柚嫁接苗主要病虫防治推荐药剂及使用方法

序号 防治对象 防治适期 药剂种类 含量 剂型 稀释倍数/推荐使用商品量
施用

方法

年最多使用

次数

安全间隔期

（d）

1 树脂病 新梢抽发期

波尔多液 28% 悬浮剂 100 倍液～150 倍液 喷雾 2 20

氢氧化铜 77% 可湿性粉剂 600 倍液～800 倍液 喷雾 - -

吡唑醚菌酯 25%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喷雾 2 14

2 黑斑病
春季芽前清园 石硫合剂 45% 结晶粉 200 倍液～300 倍液 喷雾 - -

新梢抽发期 吡唑醚菌酯 25%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2000 倍液 喷雾 2 14

3 炭疽病
新梢抽发期、

大风暴雨过后

代森锰锌 80% 可湿性粉剂 400 倍液～600 倍液 喷雾 2 21

嘧菌酯 250g/L 悬浮剂 800 倍液～1200 倍液 喷雾 2 10

5 烟煤病

春季萌芽前 石硫合剂 45% 结晶 200 倍液～300 倍液 喷雾 - -

生长季
波尔多液 28% 悬浮剂 100 倍液～150 倍液 喷雾 2 20

甲基硫菌灵 70%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1500 倍液 喷雾 2 21

6
红蜘蛛、

锈壁虱

冬季、春季清园 石硫合剂 45% 结晶 200 倍液～300 倍液 喷雾 - -

4 月～10 月
螺螨酯 24% 悬浮剂 6000 倍液～8000 倍液 喷雾 3 21

噻螨酮 5% 乳油 1000 倍液～1500 倍液 喷雾 2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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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防治对象 防治适期 药剂种类 含量 剂型 稀释倍数/推荐使用商品量
施用

方法

年最多使用

次数

安全间隔期

（d）

7 蚜虫
4月～5月

8月～9月

啶虫脒 5% 乳油 2000 倍液～3000 倍液 喷雾 2 30

噻虫嗪 25% 水分散粒剂 10000 倍液～12000 倍液 喷雾 2 14

8

糠片蚧、矢

尖蚧等介壳

虫

春季发芽前清园 松脂酸钠 20% 可溶粉剂 100 倍液～150 倍液 喷雾 - -

春季萌芽后
矿物油 95% 乳油 100 倍液～150 倍液 喷雾 - -

噻嗪酮 25%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1666 倍液 喷雾 2 35

9 潜叶蛾 7月～8月嫩梢抽发盛期
印楝素 0.3% 乳油 400 倍液～600 倍液 喷雾 - -

高效氯氰菊酯 4.5% 乳油 2250 倍液～3000 倍液 喷雾 2 40

10 粉虱 1～2龄若虫期
啶虫脒 5% 乳油 2000 倍液～3000 倍液 喷雾 2 30

噻嗪酮 25% 可湿性粉剂 1000 倍液～1666 倍液 喷雾 2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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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样本从已起并捆扎好的苗木中随机抽样，同等级苗木的抽样按表 2 规定执行。
	10.3　检验方法
	10.3.1　苗木径粗：用游标卡尺测量苗木嫁接口上方 2 cm处的最粗直径。
	10.3.2　苗木高度：用直尺或卷尺测量苗木嫁接口至苗木顶端的高度。
	10.3.3　根系与非检疫性病虫害：以目测判断。
	10.3.4　检疫性病虫：按GB 5040要求目测检查。
	10.4　判定规则
	10.4.1　对抽取的苗木逐株检验，若检出检疫性病虫害，则判定该批苗木不合格。
	10.4.2　无检疫性病虫害的前提下，有 1 个不合格项目,即判定该株苗木不合格。
	10.4.3　当不合格株数≤5％时，判该批苗木合格；当不合格株数＞5％时，应加倍抽样复检；当复检不合格株数≤5％时
	10.5　合格证

	11　包装、标志与贮运
	11.1　包装

	    苗木按50株或100株为一捆进行捆扎。外运不带土苗木应用泥浆粘根，编织袋或塑料薄膜包装，长距
	11.2　标志

	    每捆苗木应挂有标签。标签应标明品种、砧木、育苗单位、等级、数量、出圃日期、苗龄、产品标准编号
	11.3　贮运
	11.3.1　存放
	11.3.2　运输
	11.3.2.1　向省外调运的苗木，应在起运前办理植物检疫证书。
	11.3.2.2　苗木装车时，不应堆压过紧，堆放过高。
	11.3.2.3　装车后及时启运，并采取防风、防晒、防雨淋措施。
	11.3.2.4　苗木运到后及时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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